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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18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集中竞价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2018 年 7 月 23 日，公司披露了《旗滨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报

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8-075）。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实施了首次回购。 

根据《公司法》（2018）、《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关于认真

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

决定>的通知》、《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经 2018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事项部分内容调整的议

案》，公司对集中竞价回购股份事项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2018 年 12 月 29 日，

公司披露了《旗滨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报告书》（调整后），详

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118）。本次调整后回购股份方案的

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公司旨在通过制定、实施本股份回购方案，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政府和监管

部门的政策导向，增强市场主体信心，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股东价值最大化，

进一步稳定资本市场；另一方面体现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价

值的清晰认识和高度认可，推动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合理回

归和价值匹配，提升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并引入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

励，充分调动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

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 2018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回购股份期限为 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2019 年 7 月

15 日）。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

施完毕，亦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

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3、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

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 

公司本次集中竞价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具体的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将另行推出；本次集中竞价回购的股份应当在 3年内

(在公司披露本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 3年内)按照上述用途进行转让，对于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后剩余的回购股份，以及如果公司未能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则对应未转让（未全部转让）的剩余回购股份将在

3年期限届满前依法进行注销处理。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4.5 元/股（含 4.5 元/股，下同）。 

本次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七） 拟回购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拟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5 元/股；预计最大回购股份数量为 10,000

万股（含 10,000 万股，下同），不低于 5,000 万股，最大回购股份数量约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 3.72%；或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45,000 万元，不低于 22,500

万元。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八）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 回购实施情况 

（一）2018 年 7 月 23 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

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8-083）。 

（二）公司先后于 2018 年 8 月 1 日、2018 年 8 月 21 日、2018 年 9 月 1 日、

2018 年 10 月 9 日、2018 年 10 月 18 日、2018 年 1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1 日、

2018 年 12 月 29 日、2019 年 1 月 4 日、2019 年 1 月 30 日、2019 年 2 月 12 日、

2019 年 3 月 2 日、2019 年 4 月 2 日、2019 年 5 月 6 日、2019 年 6 月 3 日、2019

年 7 月 3 日披露了《关于集中竞价回购股份进展公告》，披露了回购股份进展情

况，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85、2018-086、2018-094、

2018-099、2018-100、2018-102、2018-104、2018-119、2019-002、2019-014、

2019-017、2019-024、2019-047、2019-056、2019-078、2019-080）；经公司 2019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 2018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后对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价格上限不做调整的议案》，决定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不调整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价格上限，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对公司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价格上限不做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75）。  

（三）2019 年 7 月 15 日，本次回购期届满，公司完成回购。回购期公司实

际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60,645,19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2,688,164,940

股的 2.2561%(占本次股份回购公司预计回购最高股数的 60.64%)，回购的最高成

交价为 4.50 元/股，回购均价为 3.80 元/股，回购的最低成交价为 3.46 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约为 23,028.41 万元(不含佣金、印花税、过户费等交易费用)。公

司回购数量及金额均已超过了回购方案中的回购数量、回购总金额的下限。 

（四）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对照情况。本次股份回购

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份买入合法、合规，本次回购方

案的实际执行情况与公司原披露的回购方案对照不存在差异情况，公司已按披露

的方案完成回购。  

（五）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 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68）。自公司

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经公司内部自查，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 股份变动表 

本次回购股份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额（股） 比例（%） 股份数额（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1,829,190 4.16 55,491,795 2.06 

无限售条件股份 2,577,145,750 95.84 2,632,589,145 97.94 

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0.00 60,645,192 2.26 

股份总数 2,688,974,940 100 2,688,080,940 100.00 

注：本次回购期间，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减少共 56,337,395 股，主要



一是公司实施的 2016 年股权激励计划及 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对象

431 人所持限制性股票 55,443,395 股，于本次回购股份期间解锁期届满解锁条

件已达成，实现了股份的上市流通（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6、2019-005、2019-068）；二是公司对期间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的部分

激励对象（11 人）实施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共回购注销公司股份数量为

894,000 股（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7、2018-101、

2019-015、2019-081），该事项也导致回购期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894,000 股。 

本次竞价回购股份的实施，未对公司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及股份总数的

变化造成影响。 

 

五、 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的股份 60,645,192 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及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报告

书》，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本公告披露日起三年内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具体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将另行推出。对于公司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后剩余的回购股份，以及如果公司未能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计划，则对应未转让（未全部转让）的剩余回购股份将在 3年期限届

满前依法进行注销处理。  

目前，本次回购的上述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号：

B882187158），在股份过户之前，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公司已回购股份后续事宜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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